采购协议供货询价单
	采购人发出询价时间
	2026.4.20
	供应商报价时间
	

	采购人全称
	苏州市环境监测站
	供应商全称（公章）
	

	采购人详细地址
	苏州市虎丘区竹园路8号
	供应商详细地址
	1、供应商详细地址与营业执照地址要求一致。
2、营业执照、相关资质等相关材料请一起发邮箱。

	经办人
	徐景烨
	联系电话
邮箱
	0512-68700021
jcz@hbj.suzhou.gov.cn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名称、规格
	服务
内容
	服务期
	地点
	数量
（支/套）
	单价
	总价
	地点
	配置是否完全满足
	服务期能否满足
	备注

	甲醇标准气体
	10000mg/m3，4L
	


实验室标准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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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虎丘区竹园路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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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甲醇标准气体
	50000mg/m3，4L
	
	
	
	2
	
	
	
	
	
	

	甲醇中56种挥发性有机物VOC混标
	2000μg/mL，80032KA，坛墨
	
	
	
	2
	
	
	
	
	
	

	甲醇中13种酚类混标
	1000μg/mL，80008JA坛墨
	
	
	
	2
	
	
	
	
	
	

	其他要求
	若无询价单中所列品牌产品，可用满足相同组分、规格、浓度要求的产品替代；报价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22日17:00
	合计
	
	

	
	
	
	
	


注1：询价单需在“供应商全称”处加盖公章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2：报价时需提供(1)有效填写的询价单（盖章原件）、(2)供应商营业执照（盖章复印件）、（3）依法缴纳人员社保的证明材料或承诺函（盖章原件）。

